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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11月19日讯 (记者
路帅 通讯员 周宏伟 薛

建增) 11月14日夜，一辆私家车
途经微山县韩庄镇时，竟拉着警
报器并使用喊话器让其他车辆
让行，被韩庄警方当场拦停。该
车不仅私装警报器，而且司机还
使用伪造的机动车驾驶证。目
前，该司机被警方罚款4000元，并
拆除没收了车内的警报器装置。

14日晚22时30分许，韩庄派
出所民警例行巡逻时，正在韩庄
镇收费站附近展开路面执勤，

“先是听到一阵警笛声，有人用
喊话器喊话，紧接着就看到了这
辆白色桑塔纳开了过来。”民警
介绍说，白色桑塔纳轿车自南向
北行驶，喊话器一直喊“让让！前
面的车让让！”发现这一情况后，
巡逻民警迅速将轿车拦停，当场
查获轿车内私装警报器一台。

民警发现驾驶员并非警务
人员，问其车上安装的警报器是
否有使用证时，驾驶员也没有证
件，民警随后将车辆和人员移交
微山县交警大队处理。交警在检
查其驾驶证时，发现司机出示的
驾驶证存在伪造嫌疑，经再三询
问下，司机最终承认驾驶证是假
的，并将真的驾驶证拿了出来。

司机陈某称，为了摆酷拉风
有面子，他专门私自安装了警报
器，还花钱伪造了机动车驾驶
证，以逃避交警处罚。因陈某非
法安装警灯警报器和使用伪造、
变造机动车驾驶证，微山交警部
门对其作出罚款4000元的处罚，
并依法对警报器装置予以拆除
收缴。

私自安装警报器

边开边喊“让行”

俩俩大大货货追追尾尾，，后后车车侧侧翻翻进进水水沟沟
驾驶员脚部被卡，民警将其救出

本报济宁11月19日讯(记者
高雯 通讯员 刘革) 煮饭

时被电压力锅烫伤脸部，而对于
到底是压力锅的质量问题，还是
消费者操作不当，厂方与伤者分
歧较大。18日，经过嘉祥消协部
门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厂方对
伤者闫女士进行经济补偿。

“我正在煮粥，突然压力锅
砰地一声爆开了，溅出的米粒、
汤水喷了我一脸。”闫女士称，
该压力锅是全新的，当时她完
全按照程序进行操作，还剩5分
钟时她走近压力锅查看，突然
压力锅的锅盖就被顶翻了。随
后，闫女士立即用清洗并冰敷，
但脸部还是出现了水泡和浮
肿，经过诊断为二级烫伤。

疑心是电压力锅质量问
题，闫女士向嘉祥县消协进行

了举报。消协随后联系了电压
力锅的销售商，厂方派人赶到
了闫女士家中。“我们赶到后经
过检测，发现并不是电压力锅
发生爆炸，很可能是消费者操
作有误，提前打开了锅盖。”厂
方的技术人员称，如果是爆炸，
锅体会有破损，而闫女士的压
力锅完好无损，并无爆炸的迹
象。随后，技术人员征得闫女士
同意后，再次使用该压力锅进
行煮粥检测，仍可正常运行。

闫女士家人认为是压力锅
本身的质量问题，厂方技术员
人认为是操作不当，由于责任
认定存在分歧，在工商执法人
员多次的调解之下，18日下午，
厂方同意给予闫女士5000元的
经济补偿，以缓解消费者的身
体和心理受到的伤害。

本报济宁11月19日讯 (记
者 张林 通讯员 陈冲 )
11月18日凌晨，105国道金乡鸡
黍镇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
辆大货车追尾撞上停在路边的
另一辆大货车，侧翻进路边水
沟。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
损，后车驾驶员被困车内，脚部
受伤。

18日凌晨3时许，在105国
道金乡鸡黍镇段，一辆重型货
车与满载沙石停在路边的重型
半挂车追尾。金乡公安交警大
队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一辆
重型半挂货车停在路边，车辆
后部损毁严重，大量砂石倾撒
在路面上。在该车不远处水沟
内，另一辆大货车侧翻在水里，
岸边横七竖八躺着几棵断裂的
小树。

由于侧翻的货车车头凹
陷，驾驶室中司机的脚被卡在
方向盘和座椅之间。民警紧急
救援，所幸卡位较浅，10分钟
后，民警将被困司机成功救出，
随即由医护人员送到医院救
治。据了解，事发当时前车司机
王某因连续驾车较长时间后有
些疲倦，便打开警示灯靠边停

车歇息，没想到车停了还没半
小时，后方疾驰而来的货车就
直接撞到了其车尾部。“速度应
该很快，不然不会把车尾撞出

这么大的豁口。”回想起事发情
形，王某仍心有余悸。

按照相关规定，王某未按
规定停车，负有部分责任，由于

后车驾驶员还在医院接受治
疗，此次事故具体定责还需民
警勘查完现场，制作询问笔录
后才能进一步确认。

压压力力锅锅烫烫伤伤脸脸，，责责任任认认定定分分歧歧大大
经消协调解，厂方补偿消费者5000元

烫伤闫女士的电压力锅。

侧翻在水中的货车。

民警正在对陈某进行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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